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3年度
曹永坤先生、林雪琴（意芳）女士音樂教育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一、設置宗旨
臺灣著名資深樂評家曹永坤先生長期對視障習樂者的疼惜、鼓勵與支持，因著視障者「展翼合唱團」美妙歌聲牽起一段與臺北啟明學校無私的愛，除提供資源與舞台幫助視障音樂人，生後亦持續不斷幫助本校學生在音樂學習的路上日益精進。95年曹永坤先生往生，子女延續大愛，承其遺願捐贈生前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信託財產之部分孳息每年捐贈本校作為音樂教育所用。
林雪琴（意芳）（曹永坤先生夫人）女士往生後其繼承人曹慧敏、曹慧中、曹昌熙及曹昌倫，有感於父親曹永坤先生生前對視障弱勢族群之關注，欲依其生前之遺志，使視障音樂人才培訓得以推廣延續，捐贈本校繼承林雪琴（意芳）女士遺產中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信託財產餘額之全數。捐贈用途為延續曹永坤先生對視障弱勢族群音樂教育與人才培訓用，造福更多有音樂需求的視障學生，充分發揚曹永坤先生的大愛。
  特設立「曹永坤先生、林雪琴（意芳）女士音樂教育獎助學金」，並訂定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音樂獎助學金及音樂傑出表現獎學金
（1） 名額及金額
1. 音樂獎助學金：每學期10名（國小2名、國中2名、高中
職6名為原則），每名一萬元。
 2.音樂傑出表現獎學金：名額視當年度學生表現，每名三萬
   元。
（2） 申請資格
 1.音樂獎助學金
（1）本校國中小、高中職各學部學生。
（2）前一學期操性成績甲等（含）以上。
（3）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單科成績85分以上。
（4）獲全國性音樂比賽表現優良。
（5）參加校內外各項音樂表演表現優良。
（6） 家境清寒者優先。
       2.音樂傑出表現獎學金
（1）本校當年度高三畢業生考上音樂相關科系。
（2）本校在學學生或應屆畢業學生考取音樂類街頭藝人。
（三）申請方式
      1.音樂獎助學金
    （1）申請日期
         103年5月10日5月30日及11月10日至11月30
         日 接受申請。
    （2）申請方式
          請各班導師推薦學生，於申請截止日前檢附申請表、
          操性成績證明、參加全國性「音樂比賽」或各項「音
          樂表演」獲獎紀錄（證明）、家境清寒證明〈有則檢
          附〉各一份，由本校教務處註冊組受理。
   2.音樂傑出表現獎學金
（1）申請日期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開始接受申請，至十月一日截
     止。
（2）申請方式
 於申請期限內至本校網站下載相關申請表件，檢附申請表及當年度考上大學音樂系或街頭藝人證明各一份，由本校教務處註冊組受理申請。
（四）計分標準
  1.音樂獎助學金
       （1）參加全國性「音樂比賽」表現優良一次計10分
       （2）參加各項「音樂表演」表現優良，個人組一次計5分，
            團體組一次計2分。
   （3）綜合表現，在校及參加各項比賽、表演之敬業態度，最
        多10分，由導師及音樂任課老師共同給分。
        2.音樂傑出表現獎學金
  以當年度考上大學音樂系或街頭藝人證明申請
（五）審查機制
      1.由註冊組將學生獎助學金申請應備文件彙整送交審查委員會進行會議審查，申請資料齊全通過審查學生為受獎學生。當學期申請名額未足額時獎學金保留至專戶內。
2.審查委員會成員最少11人應包括：校長、曹永坤先生家屬代表1人、學校行政代表4人、家長會代表1人、教師代表4人。
（六）審核結果
獲獎名單將公布於本校網站，並通知班導師、家長及獲獎學生。
三、本辦法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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